
一
、
立
本
合
約
書
人

日
展
租
車
行

負
責
人

陳
國
展

以
下
簡
稱
甲
方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乙
方

二
、
租
賃
時
間
：
自
　
　
　

年
　
　
　
月
　
　
　
日
　
　
　
時
　
　
　
分
起

，
乙
方
向
甲
方
租
用
機
車
　
　
台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月
　
　
　
日
　
　
　
時
　
　
　
分
止

　
　
租
車
：
半
天
︵
５
Ｈ
︶
　
　
　
元
，
一
天
︵
24
Ｈ
︶
　
　
　
元
，
︵
出
租
機
車
超
過
五
小
時
以
上
為
一
日
計
，
逾
時
一
小
時
50
元
。

三
、
本
車
租
金
已
付
　
　
　
　
　
元
，
尚
欠
　
　
　
　
元
︶
。
收
款
人
：

四
、
本
車
租
用
前
業
經
甲
、
乙
雙
方
會
同
檢
驗
該
車
車
況
確
實
良
好
無
訛
，
如
外
觀
有
刮
傷
、
破
裂
於
取
車
時
現
場
拍
照
錄
影
存
證
。

五
、
乙
方
不
論
故
意
或
過
失
有
加
損
壞
於
甲
方
車
輛
之
車
體
、
鑰
匙
、
隨
車
零
附
件
等
，
應
照
價
賠
償
，
不
得
異
議
。

六
、
租
賃
時
間
到
而
未
歸
還
機
車
，
會
電
話
或
簡
訊
通
知
，
逾
時
48
小
時
而
乙
方
仍
未
歸
還
，
甲
方
有
權
將
機
車
先
行
取
回
，

　
　
承
租
人
不
得
異
議
。

七
、
本
車
租
用
期
間
不
得
將
該
車
再
轉
借
他
人
使
用
。

八
、
本
車
如
損
壞
送
修
期
間
營
損
需
照
每
日
租
金
半
價
賠
償
。

九
、
乙
方
於
租
用
期
間
所
生
事
故
對
於
第
三
人
應
負
之
刑
事
、
民
事
責
任
，
概
由
乙
方
負
其
一
切
責
任
，
與
甲
方
無
關
。

十
、
﹃
特
別
條
款
：
承
租
人
，
應
遵
守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第
35
條
：
飲
酒
後
不
開
車
，
及
同
條
例
第
43
條
：
不
在
道
路
上

　
　
蛇
行
超
速
或
以
危
險
方
式
駕
車
，
若
擅
自
違
規
被
舉
發
致
車
輛
或
牌
照
被
扣
，
承
租
人
願
付
法
律
責
任
及
賠
償
一
切
損
失
。

　
　
出
車
前
車
牌
二
面
懸
掛
完
整
。
﹄

十
一
、
提
供
手
機
支
架
使
用
，
請
於
行
使
前
確
認
是
否
安
裝
牢
固
，
如
未
鎖
緊
或
個
人
因
素
導
致
手
機
損
壞
，
車
行
不
負
責
任
與
賠
償
。

立
合
約
書
代
表
人
：

　
　
　
甲
　
　
方
：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統
編
：
８
０
８
０
３
８
７
４

　
　
　
乙
　
　
方
：

　
　
　
住
　
　
址
：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：

　
　
　
行
動
電
話
：

中

　

　

華

　

　

民

　

　

國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年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月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日

車 號 姓 名

已 詢 問 旅 客 有 駕 照而 未攜 帶
如有不實須自行負責租車一切責任

套裝□

日展□

散客□

同業□

日
展
租
車
行
機
車
租
賃
合
約
書

(安全帽　　　　頂)

身

份

證

統
一
編
號

日
展
租
車
行

負
責
人
：
陳

國

展

澎
湖
縣
馬
公
市
臨
海
路
　
之
　
號

11

1

114.3.30本


